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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出版社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单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
的出版机构。
在二十年法律工具书编辑出版的经验基础上，我社充分运用自身的资源与专业优势，积极探索多元化
的法律特色的法律工具书品种，以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领域、各层次不同读者群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
　　“现行法规大全”是一套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工具书，适合各类法律工作者配备使用，方便其查
考相关法律规定；同时，本系列也是一套学习型法律工具书，特别适合各级公务员学法、用法、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
《现行公安法规大全》是现行法规大全系列之一，是中国法制出版社为专业法律人士、政府机关工作
人员倾力打造的一套法律工具书。
集三大特点于一身：　　文件收录齐全——吸收了相关领域所有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检索功能强大——可以根据文件内容、发文单位、发文类型、发文时间、文件名称的拼音序列等各种
检索方式，查找法律文件；　　注释内容丰寓——重点条文下含“注解”与“应用”两个部分，可供
读者学法、用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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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索引一（按发文单位）索引二（按拼音）一、综合　（一）法律　（二）行政法规　（三）部门规章
及文件　　1．公安机关　　2．公安鉴定　　3．警察　　4．劳动教养　（四）司法解释二、治安管
理　（一）法律　（二）行政法规　（三）部门规章及文件　　1．“黄、赌、毒”管理　　2．保安
管理　　3．其他治安管理　　4．调解与处罚三、刑事侦查　（一）法律　（二）行政法规　（三）
部门规章及文件　　1．综合　　2．案件处理　　3．处罚　（四）司法解释四、交通管理　（一）法
律　（二）行政法规及文件　（三）部门规章及文件　　1．车辆及驾驶人管理　　2．交通事故处理
五、户籍和出入境管理　（一）法律　（二）行政法规及文件　（三）部门规章及文件　　1．户籍
　　2．边防与出入境管理六、消防管理　（一）法律　（二）国务院文件　（三）部门规章及文件
　　1．综合　　2．火灾事故　　3．消防安全七、危险品和特种行业管理　（一）法律　（二）行政
法规　（三）部门规章及文件八、信息安全管理　（一）行政法规　（二）部门规章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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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役军人和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申领发放办法　　（200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510号公布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现役
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的申领和发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的申领和发放，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长期
固定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
　　第四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内容，以本人档案记载内容和公安机关编制
的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由本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统一组织文字信息和人像信息的采集、录入、审核
。
　　第五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填写《现役军人、人民
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由本人所在团级以七单位向本人长期固定住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代为申请。
　　第六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由本人长期固定住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签发。
　　第七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第八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在服役前已经领取居民身份证，服役期问居民身份证仍在有效期
内的，不再换领新证；但是，应当向其所在团级以上单位登记备案。
　　第九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的，由本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代为申请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团级以上单位代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领取居民身份证、临时居民
身份证后，应当及时发给本人。
　　第十一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从事有关社会活动，需要证明公民身份的，凭居民身份证证明
；执行任务、办理公务、享受抚恤优待等，需要证明现役军人或者人民武装警察身份的，凭军队、武
装警察部队制发的身份证件证明。
　　第十二条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所属人员居民身份证的申领登记、备案
等制度；在所属人员的本人档案中，应当载明其公民身份号码。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及其有关人员，在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居民身份证
申领和发放工作中，对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和知悉的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 令》的有
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　　（二）出租、出借、转让
居民身份证的；　　（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四）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
领的居民身份证的；　　（五）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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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完备的文件收录，强大的检索功能。
　　为法制贡献力量，为人民传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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